
田林片区综合改造提升项目 

设计投标文件初步分析表 

一、 符合性分析 

   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文件进行初步评审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作否决投标处理：（打“√”的为不能实质响应招标文件；打“×”为能实质响应招标文件） 

序

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标人 

 

分析因素 

上海东亚联合建筑

设计（集团）有限

公司 

上海市房屋建筑

设计院有限公司 

上海杨浦建筑设计

有限公司 
不满足结论 

结论依据 

（招标文件） 

1 

投标文件未经投标单位盖章和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

（1）投标函未加盖投标人公章，或未经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章

（字），或项目负责人未加盖具有相应资格的注册章。 

× × ×   

2 投标人不符合国家或者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。 × × ×   

3 
同一投标人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或者投标报价，但招标文件要求

提交备选投标的除外。 
× × ×   

4 

投标报价低于成本或者高于招标文件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： 

（1）若设定设计费费最高投标限价，设计费报价超过最高投标限价的。 

（2）设计费投标报价存在串通涨价、价格欺诈行为的。 

× × ×   

5 

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： 

（1）投标人与投标报名的申请人在名称和组织结构上存在实质性差别的； 

（2）暗标投标文件中作了标记的； 

× × ×   

6 
投标人附有招标人不能接受的以下条件： 

（1）投标人有串通投标、弄虚作假、行贿等违法行为。 
× × ×   

 

二、 符合性分析结论： 

本项目参与投标的投标人分别是：上海东亚联合建筑设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上海市房屋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和上海杨浦建筑设计有限公司，其商务报价、投标文件盖章、签字等均

符合招标文件要求，报价合理，无重大偏差。具体详见各专业评审专家意见和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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